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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聯合國最新頒布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

DAW）第37號一般性建議中文版（簡轉繁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7年7月2日院臺性平字第1070179279A

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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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(含附件)、秘書長辦公室(含附件)、李副秘書長辦公室(含附件)、洪副秘書長

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(含附件) 2018-07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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